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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中高校党字〔2019〕13 号

关于印发
《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会议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各部门：

《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会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学校

党委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中共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委员会

2019 年 2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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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
会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“八项”规定精神和省委常委会实施办

法，提高会议质量和效率，实现会议管理的规范化、制度化和科

学化，现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会议召开原则

1.高效。会议召开应确有必要，注重实效，主题鲜明，准备

充分，严禁召开没有明确目的、缺乏实际内容的会议。

2.精简。大力精简会议数量，尽量压缩会议时间，减少与会

人员。凡能以文件形式部署工作的不再召开会议，能合并召开的

会议尽可能统筹合并。

3.节约。办会要厉行勤俭节约，压缩会议经费。凡能利用学

校内部会议室召开的会议，不到校外召开。各类会议一律不发放

或变相发放礼品、纪念品。

4.规范。会议的申报、审批、筹备、召开、总结均要按照有

关规定执行。

二、会议类型及组织部门

1.全校综合性会议。学校党委、行政组织召开的全校性会议，

包括全校干部会、学校年度工作研讨会、党代会、教代会、党委

理论中心组学习会、校庆、全校性总结表彰大会等，由学校办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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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牵头组织，相关部门予以配合。

2.学校领导会议。学校党政领导召开的会议，包括学校党委

会、校长办公会、党政碰头会等由学校办公室负责组织安排。

3.学校专门会议。具有工作归口性质和专题意义（单项主题）

的会议，如教学工作会、科研工作会、学生工作会、总务后勤会

等各种专题性、业务性会议，由业务主管部门牵头组织会务，相

关部门予以配合。

4.部门内部会议。各部门内部召开的各种会议，由各部门自

行组织。

5.临时会议。为解决紧迫问题和突发事件所召开的会议，由

主持会议的校领导指定相关部门负责组织，其他部门予以配合。

6.承办会议。承办上级部门及社会组织的会议，学校提供会

务服务，会议经费由主办方负责。

三、会议安排程序

1.会议要提前确定议题。全校综合性会议议题由校领导确定；

专门会议议题由业务主管部门根据工作需要提出，并报分管校领

导审定。学校办公室每周一上午根据校领导安排，制定一周会议

安排，并在学校公文传输系统发布。未纳入一周安排的会议，一

般不作临时安排。

2.列入安排的会议，如遇特殊情况需改期、改址或安排新的

会议时，主办部门应提前报学校办公室，经请示分管校领导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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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整会议计划。未经分管校领导同意，任何部门或个人不得随意

打乱或更改会议计划。

3.各部门自行安排的会议如与学校层面安排的会议发生冲

突，应坚持小会服从大会，局部服从整体的原则，做出调整。

4.会议遵循“谁组织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由主办部门负责组

织落实。会议主办部门负责发布会议通知、拟定会议议程、准备

会议材料、落实布置会场、悬挂会标，组织会议考勤、安排会议

记录、草拟会议纪要、督促和检查会议落实情况、会议材料的归

档、会议室的清理等。大型会议、重要会议会标及主席台领导席

签或来宾座次方案，应提前与学校办公室沟通。

四、会议纪律

1.与会人员必须按会议通知时间准时到会，无特殊情况不得

迟到、早退或缺席，部门负责人因故不能参加会议时应指定其他

负责人代替，并于会前向会议主办部门或分管领导请假。

2.与会人员会议期间应将手机关闭或设为振动模式。

3.会议须限时，无特殊情况应按时结束。发言应确定时间，

紧扣主题，简明扼要，严禁偏离主题，延误会议进程。

4.当会议内容有保密事项时，与会者必须严格遵守保密纪律，

不得泄密。

五、会议记录与归档

全校综合性会议和党政主要领导会议的会议记录由学校办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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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负责，专题会议的会议记录由会议主办部门负责记录整理，并

按时归档。

六、会议经费

学校综合性会议经费预算方案由学校办公室报有关校领导审

批。学校专题会议经费预算方案由主办部门报分管校领导审批。

学校领导会议一般不安排会议经费，若确有需要，由学校办公室

安排。

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学校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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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办公室 2019 年 2 月 26 日印发


